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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类

可公开

高水字〔2024〕125 号

高平市水务局
关于高平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157 号建议的

答 复

尊敬的郭德魁代表：

您所提出的“关于将供排污一体化项目纳入财政预算的建

议”已收悉，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后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您的这一建议提的很好，反映了我市农村供排水及污水

处理工程的现状及存在问题，真实表达了农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

条件的迫切需求，同时也是对我局工作的一种鞭策。

二、关于建议中所提的我市农村供排水及污水处理工程的有

关情况，我们已了解。您提到的我市供排污一体化工程，是 2018

年至 2020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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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2020 年项目，根据《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0 年

行动计划》（高办发〔2020〕3 号）规定：供排水工程奖补政策

测算：按市财政预算评审直接费（建安费、设备费、材料费、临

建费）的 60%进行补助。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市政府通过整合各类资金对工程进行了

资金补助。

为进一步解决我市城镇及村庄用水问题，巩固饮水安全，改

善农村人居环境，2022 年，我市谋划了城乡供排污一体化治理

项目，项目正在积极争取国家、省、晋城市、高平市有关资金投

资，建设我市城乡供排污一体化工程，打破城乡界限，提高农村

供水、排水的运行管理水平，同时提升农村人居环境，促进城乡

一体化发展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水利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加

宝贵的意见。

领导签字：

承办人员：

联系电话：0356-52437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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